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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候用校長 王美善

電話：033322101分機7523

傳真：033367101

電子信箱：meishann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10009555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735100E_1100095550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獎勵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績優教師與行政人員

國內外全時進修研究實施計畫一案，請鼓勵所屬教師與行

政人員送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0年7月29日桃教中字第1100063716號函續辦。

二、旨案計畫重點摘要如下：

(一)申請資格為現任本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編制內合格

專任教師與行政人員(指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及校長)，並

連續 服務本市滿七年(含)以上(含改隸前國立)，且未有

違反教 師法第四章各條款等相關規定之情事者(年資計

算至申請 之當年度7月31日止)。另服務本市期間，具教

學創新、行政創新、學生輔導、行政服務及教育分享等

表現績優者。

(二)教師自獲選該年度7月1日起至翌年度8月29日止，擇定以

學期或暑假為單位進行進修，並視進修之必要性規劃所

需時程，惟最長以半年為限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00007253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10/18 12:3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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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每年獎勵人數為教師9名及行政人員3名 (皆得列備取若

干名)，各類員額得相互流用；倘未符合獎勵標準時，得

不 足額錄取。

(四)全時進修研究期間，得支領全額薪俸，其年資亦得併

計。另補助新臺幣三萬元整，作為國內外進修研究期間

所需相 關費用(不含國外出差旅費)，其支用方式依相關

規定覈實支給。

三、請各校(含幼兒園)推薦績優教師，並於110年10月29日(星

期五)前繳交申請書等資料至本案承辦學校青溪國中教務

處。

四、檢附本案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市立國中小、本市各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、本市各市

立幼兒園

副本：

08


